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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内容提要 ]自两汉以迄于明清 ,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历有变化 ,州

县治所城垣之实际兴筑、维护亦各不相同 ,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

有城垣环绕 ,形成 "城墙内的城市 " ;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 ,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 ,

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、居住人口、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。因此 ,不宜以 "城墙内的城市 "概括中国古

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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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之提出

一般认为 ,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

着城墙。章生道说 :“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

说 ,城墙一直极为重要 ,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

用词是合一的 ,‘城 ’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 ,又

代表城垣。在帝制时代 ,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

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 ,无城墙型的城市中

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。”①陈正

祥也说 :“城 (walled town or walled city)是中国

文化的特殊产物 ,很突出的标志 ,构成了汉文化

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。”②因此 ,在众多研究

者的笔下 ,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被描述为四周

用夯筑或砖砌的高大城墙环绕着 (一些城市还

筑有二至三道城墙 ) ,城墙的四方开着三、四至

七、八个城门 (较少的城有少于三个或多于八

个乃至多达十二个城门 ) ,城墙外通常有护城

河 (并不一定环绕城墙 ,往往借助自然河流作

为城壕 ,靠山的部分或多未掘壕 )。城郭的形

状通常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或长方形 ,个别呈圆

形 ;城的规模 (通常用城墙的周长来衡量 )虽然

因城的行政等级而异 ,但一般较大 ,“城内土地

面积到达一两方公里是很平常的事 ”,“远较欧

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 ”。城内不仅包括各种官

署衙门、民居、店铺 ,还有大片的空地 (包括园

圃、山林、川泉 ,甚至农田 )。城内的格局则受

到其行政职能与城门数量的制约 :官署衙门等

公共权力建筑物一般位于城的中北部 ,谯楼则

常位于正中央 ;城门的数量与布置在很大程度

上决定着城内的街道布局③。

无庸置疑 ,上述认识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

文献记载、实地观察与研究基础之上的 ,揭示了

历史事实的重要方面。然而 ,仔细分析上述认

识 ,我们注意到 ,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两方

面 : (1)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。几

乎每一种地方志都有关于城池、公署廨舍、坛

庙、桥梁以及城内街衢的详细记载 ,这是我们认

识治所城市空间形态与内部结构的主要依据。

然而 ,出于对权力机构的重视以及这些权力与

信仰设施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 ,在这

些历史文献中 ,城池、公署等权力设施的地位、

作用乃至其空间形态都被明显地夸大了。关于

这一点 ,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各种明清地方志所

附地图中城池在舆地图上以及官廨衙署在城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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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上所占据的完全不成比例的空间位置 ,就会

留下深刻的印象④。这种文字记载与古地图对

城池的强调与夸大强化了中国古代城市“为城

墙所环绕 ”的特征及其作为军政中心的政治控

制功能 ,相应地 ,也就引导人们忽视了某些细

节 ,比如城墙外街区的存在以及城市的其商业

经济功能。 (2)早期来华传教士及其它西方人

士有关中国城市的记述 ,这是西方学者认识并

描述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依据。这些主要出自

目击者的记述 ,感性色彩随处可见 :当这些西方

人来到一座繁荣富庶的城市里 ,显然更易于被

宏伟壮丽的城垣及宽敞高大的廨舍所吸引 ,而

对欧洲城市中同样具有的熙熙攘攘的市场和拥

挤的居民区则较为忽视⑤。无需引述马可 ·波

罗那些颇有争议的夸张性描写 ,即使是最为直

接可靠的西方目击者留下的记录 ,对城垣、道路

及廨舍的描述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地位。这与

中国传统文献中对城池、官署的重视相互印证 ,

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表现为“城墙内的城市 ”

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。

还需要指出的是 :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

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一些总

概性的描述和典型城市的个案研究 ,前者以观

察资料为基础 ,后者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历史上

的重要城市 (特别是都城 )的研究上。事实上 ,

虽然中国城市史与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一直较

受学术界关注 ,但有关地方城市空间形态与结

构的研究却相对薄弱。研究的薄弱也是使我们

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基本上

停留在感性阶段的重要原因。

因此 ,我们认为 ,所谓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

特征之一乃是“城墙内的城市 ”这一论点 ,并未

得到切实而全面的实证性证明 ,而只是以一些

直观认识与典型个案研究为基础的 ,其中还存

在若干疑点 : ( 1 )在中国古代 ,具体地说 ,从秦

汉以迄于清代 ,大部分治所城市由城墙所围绕

的时间究竟有多长 ,即是否在大部分时段里 ,大

部分治所城市均筑有城垣 ,而且这些城垣确实

在发挥作用 ? ( 2 )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,筑有城

垣的治所城市是否占据全部治所城市的大多

数 ? (3)古代治所城市的街区与居民是否全部

或大部分均包括在城墙所围绕的范围内 ,换言

之 ,是否全部或大部分城区均由城墙所包围 ?

显然 ,要切实地回答这些问题 ,最可靠的途

径乃是进行更多的、细致的个案研究 ,通过大量

个案研究的积累 ,逐步形成对中国古代城市形

态与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总体性认识。斯

波义信曾经指出 :“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方面 ,

通常总是以长安、洛阳或北京之类的模式 ,千篇

一律地概括中国的城市 ,而且满足于这种研究

的思想非常根深蒂固 ,因此很难作出 ,诸如一般

的和正规的城市论、城市形态论或城市生态论

之类的研究。”他认为 ,只有通过对诸多个别城

市的研究和比较 ,找出普遍性与特殊性 ,才能提

炼出有关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正确论述⑥。遵循

这一研究理路 ,我们对古代汉水流治所城市的

城郭形成与演变、外缘形态及城市内部的空间

结构 ,开展了尽可能细致的考察。本文即以此

为基础 ,结合其他地区的城市个案及有关研究 ,

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。

二、城墙之有无

在中国古代史上 ,历代王朝是否一直奉行

修筑城垣的政策 ? 如果王朝奉行这一政策的

话 ,那么 ,它是否在各地均得到普遍执行 ,即事

实上地方城市是否普遍修筑起城墙 ? 对此 ,近

年来 ,已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,并得出了一些初步

认识 ,认为“至少在中国王朝后期的宋、元两朝

以及明代的前中期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 ,中

国很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圮、甚至无城

墙的状态 ”⑦。在此基础上 ,结合对古代汉水流

域城市的研究以及对其它地区城市的认识 ,我

们认为 ,可以将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城墙的修筑、

存废情形 ,大致区分为四个时期 :

(1)汉晋南北朝时期 ,各王朝普遍奉行筑

城政策 ,事实上各地城市也普遍兴筑起城垣。

《汉书 ·高帝纪下 》记高祖六年 (公元前

201年 )冬十月 ,“令天下县邑城。”颜师古注云 :

“县之与邑 ,皆令筑城。”论者多据此认为汉代

奉行筑城政策。从今见史料看 ,这一政策也确

实得到较普遍的执行 ,大多数郡县治所均筑有

城郭 (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沿用先秦特别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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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期所筑之旧城 ) ,而且经常得到维护、修

缮⑧。在汉水流域 ,南阳郡治宛 (在今河南南

阳 )、汉中郡治西城 (西汉 ,在今陕西安康 )与南

郑 (东汉 )、江夏郡治西陵 (在今湖北云梦县城

关镇 )及宜城、冠军、博望、育阳、西鄂、棘阳、比

阳、堵阳、湖阳、郦、安众、新都、邓、襄乡、舂陵、

朝阳、临沮等县均筑有城郭 ,且已得到考古勘查

或发掘之证明⑨ ,从而进一步说明汉代郡县治

所较普遍地筑有城垣 ,没有城垣的县治当不会

太多⑩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中国古代史上的“城

居时代 ”:一方面 ,自汉末三国以迄于隋唐之

际 ,中原板荡 ,变乱频仍 ,“百姓流亡 ,所在屯

聚 ”�λϖ ———“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 ,则大

抵纠合宗族乡党 ,屯聚坞堡 ,据险自守 ,以避戎

狄寇盗之难 ”�λω
;西迁、北徙、南来的移民 ,亦大

多据城壁以自保 ,从而形成以城邑、坞堡、戍垒

为中心的聚居状态。另一方面 ,各政权对于地

方的统治 ,或藉豪族所筑之坞堡 ,因其地而立州

郡县 ,遂使坞堡成为州郡县治所 ;或由地方长吏

“敛民保城郭 ”,选择险要处另立城郭 ,以为据

守之资。于是 ,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兴筑了很多

城郭。据刘淑芬统计 ,这一时期魏晋北朝所筑

城郭见于记载者共有 137座 �λξ
;而章生道的统

计则表明 ,自西晋以迄于隋统一 ( 265 - 289

年 ) ,南北方新筑的城郭共有 169座 ,其中位于

秦岭 —淮河以南地区者有 121座。显然 ,这一

时期南方地区新筑的城郭要比北方地区多得

多 �λψ。因此 ,虽然很难估计此一时期所筑城郭

的总数 ,但认为此一时期各地均普遍兴筑各种

类型的城壁坞堡、著籍户口多居于其中或附城

而居 ,当无大误。

(2)隋唐五代时期 ,王朝虽然提倡筑城 ,但

各地往往因地制宜 ,或沿用旧城垣 ,或新筑、增

筑城垣 ,或根本没有城垣。

《隋书 ·炀帝纪下 》记大业十一年 ( 615

年 )二月庚午诏称 :“今天下平一 ,海内晏如 ,宜

令人悉城居 ,田随近给 ,使强弱相容 ,力役兼济 ,

穿窬无所厝其奸宄 ,萑蒲不得聚其逋逃。”于

是 ,“郡县乡邑 ,悉遣筑城 ,发男女 ,无少长 ,皆

就役。”�λζ则隋炀帝时尝奉行筑城政策。然其时

大乱之势已成 ,欲“令人悉城居 ”以强化其统

治 ,实无可能 ,故虽天下郡县悉皆筑城 ,而成者

则甚鲜。

唐初 ,至少在北方诸边 ,曾颇提倡筑城。高

祖武德七年 (624年 )六月 ,“遣边州修堡城 ,警

烽候 ,以备胡。”�λ{武德九年春正月《修缘边障塞

诏》称 :“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 ,粗已周遍 ,未能

备悉。⋯⋯其城塞镇戍 ,须有修补 ,审量远近 ,

详计功力 ,所在军民 ,且共营办 ,所司具为条式 ,

务为成功。”�λ|诏命“所司具有条式 ”,则筑城或

已成为制度。《唐律疏议 》卷 8《卫禁 》“越州镇

戍城垣 ”条云 :“诸越州、镇、戍城及武库垣 ,徒

一年 ;县城 ,杖九十。 (原注 :皆谓有门禁者。)

[疏 ]议曰 :诸州及镇、戍之所 ,各自有城。若越

城及武库垣者 ,各合徒一年。越县城 ,杖九十。

纵无城垣 ,篱栅亦是 ”�λ} 。则按照制度规定 ,诸

州镇戍县皆当“各自有城 ”,“纵无城垣 ,篱栅亦

是。”

然而 ,这些制度规定并不意味着唐代州

(府 )县治所即皆普遍筑有城郭。在爱宕元所

列的《唐代州县城郭一览 》表中 ,共有 164个州

县城郭注明了筑城年代 ,其中有 90个是唐天宝

以后 (不含天宝年间 )所筑 ,占全部已知筑城年

代之州县城的 55%
�λ∼ 。注明筑城年代在唐天宝

以前 (含天宝年间 )的 74座州县城中 ,注明其

筑城年代在先秦时期者实颇为可疑 ,不足凭

信 �µυ
;几个注为后汉或三国孙吴所筑的城郭 ,也

须详加考定 �µϖ 。那么 ,唐天宝以后所筑城郭在

全部已知筑城年代的州县城郭中所占的比例 ,

只能更大 ;更遑论未注明筑城年代的那些州县

城郭 ,也有相当部分为天宝以后所筑。换言之 ,

这些天宝以后方修筑城郭的州县治所 ,在天宝

以前 ,也就是唐前中期 100多年里 ,并未修筑城

垣 ;而在唐前中期 ,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州县治

所 ,并未修筑城垣。

当然 ,文献中未见有关筑城的记载 ,并不说

明州县治所本身即无城垣 ,而很可能沿用汉魏

以来旧有城郭 ,只是在唐前中期未加维修而已。

研究表明 ,在唐前中期汉水流域的 58座州县治

所城市中 ,隋及唐初新筑或重修的城郭只有 2

座 ,占全部治所城市的 3. 4% ;沿用魏晋南北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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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期的旧城垣有 40 座 ,占全部治所城市的

69% ;其余 16座州县治所在唐前期很可能并无

城垣 ,占全部治所城市的 27. 6%。显然 ,沿用

旧城与基本可断定没有城郭的州县城 ,占据了

全部治所城市的绝大多数。唐代汉水流域的

58座州县城 ,虽然仅占唐帝国 1500 余座州

(府 )县城的 4%弱 ,其城郭之有无、沿用与修筑

情形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 ;然结合爱宕元对

331座唐代州县城郭的细致考察 ,基本可以断

定 :在隋以至唐前中期 ,绝大部分州县治所均沿

用前代遗留下来的城垣 ,或者根本没有城郭 ,只

有极少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。

因此 ,只是到“安史之乱 ”后 ,各地才普遍

地兴筑、增修或扩修城垣 ,特别是很多州府治所

城市 ,普遍修筑了罗城 ,这就是爱宕元曾充分论

证过的“唐末五代州县城郭规模的扩大化 ”�µω。

后世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的唐代城郭 ,大部分

都是晚唐五代兴筑、扩修或重修的。换言之 ,只

是在晚唐五代 ,大部分州县治所才渐次筑起城

郭。

(3)宋元时期 ,王朝基本不提倡筑城 ,内地

州县亦普遍不筑城 ,只在边地城市和部分重要

城市 ,才兴筑或注意维护城垣。

宋初 ,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 ,曾令江

淮诸郡毁废城垣 ,故淮南、荆襄、江南东西、两

浙、福建、广南、四川等南方地区 ,被迫或自发毁

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 ,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

市长期没有城郭 ,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 ,

使其自然废弃。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

政策 ,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 ;事实上 ,两宋时

代的内地 (虽然南北宋间“内地 ”的含义并不相

同 )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 ,基

本上处于无城状态 �µξ 。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

水流域 49个州 (府 )县治所中 ,北宋中期可以

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 11个 ,占全部治所城市

的 22%稍强 ;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、重

修或新修城垣的 ,只有 7个 ,占全部治所城市的

14% ;到了元中后期 ,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

有襄州、郢州和均州 3座了。换言之 ,自北宋以

迄于元 ,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

现出逐步减少之势。我们认为 ,这应当是内地

的普遍趋势。

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、内地州县确亦普遍

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,宋代比较重视边

地的筑城 ,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也筑起了城垣。

北宋前期 ,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、河

东、陕西诸路筑城 �µψ ;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 ,

主要是在广南西路、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

建、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 �µζ 。但是 ,对边地州

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。熙宁十年

(1077年 ) ,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

说 :“看详天下城壁 ,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

修完、可以守御外 ,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

曾修葺 ,各有损坏 ,亦有无城郭处。”则即便是

沿边的河北东、西路及河东、秦凤、永兴军等五

路也只有州、军城得到定期修护 ,五路县城及其

它地区的州、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 ,有

的州县治所并“无城郭 ”�µ{ 。

一般说来 ,蒙古、元朝统治时期 ,在各地普

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 ,特别是在蒙

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、襄汉、荆湖、两淮地区 ,

平毁了大量的城郭 �µ| 。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

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 �µ} 。因此 ,虽

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 ,但总

的说来 ,蒙古、元朝统治时期 ,基本上可视作

“毁城 ”时代。

(4)明清时期 ,王朝比较提倡筑城 ,但这一

政策的实施存在很大的阶段性与区域性差别 ;

实际上 ,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只是到明中叶以

后 ,才普遍修筑起城郭 ;清代主要是维修明代旧

城 ,只是在清后期兴筑了少数新城。

一般说来 ,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

策 ,州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修筑、维护城垣

濠池 ,如有疏失 ,要被追究责任 �µ∼ 。但是 ,这一

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,却因时因地各有不

同。概言之 ,明代有两个筑城高潮期 :一是明初

洪武、永乐朝 (1368 - 1424年 ) ,不仅在山东、南

直隶、两浙、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

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 �νυ
,而且大部分府、州

(包括散州 )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

了城郭 �νϖ
;二是明中后期 ,特别是景泰至万历初

(1450 - 1573年 )的 100余年间 ,不仅重修了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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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府州城郭 (主要是甃以砖、石 ) ,而且兴筑、

改筑了多数县城 ,到明后期 ,估计全国三分之二

以上的县城均筑有城垣 �νω。显然 ,明代府州县

治所筑城之先后与其军事、行政地位之间存在

对应性关联。

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 ,大部分府 (州 )县城

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 ,故顺治、康熙、雍正

时期 ,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残毁倾圯的旧城郭。

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培

土、甃砖、加高以及修理楼堞 ,特别注意城门、城

楼的维修 ,但较少有新的创制 ,也很少兴筑新

城。直到嘉庆以后 ,为因应社会动乱加剧而引

发的治安、防守问题以及火器使用越来越普遍

对于城池攻守所带来的影响 ,才又兴起了一场

修治城郭的高潮 :主要是加固城垣 ,增高马面 ,

添设炮台 ,疏浚濠池等 ;在这一过程中 ,原来一

直没有城郭的一些山区县治也兴筑了城垣。因

此 ,到清朝末年 ,绝大部分府 (州 )县治所均筑

有城郭 ,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维护。各地今存

城郭残迹 ,大多即为清代城郭的遗存。

综上可知 :自两汉以迄于明清 ,历代王朝对

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既历有

变化 ,其政策在各地的实施又往往因时因地乃

至因人 (地方官 )而各有不同 ,故州县治所城垣

之兴筑、维护亦各不相同 ,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

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

环绕 ,形成所谓“城墙内的城市 ”。我们认为 :

至少需要有超过一半的州 (郡 )县治所筑有城

郭、而且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得到经

常性维修的 ,方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“筑城时

代 ”。然则 ,概括地说 ,两汉魏晋南北朝 (公元

前 206 年 —公元 589 年 )、中晚唐五代 ( 755

年 —960年 )、明中期至清末 ( 1450 年 —1911

年 )这三个时段或可得称为“筑城时代 ”;其余

的隋唐前中期 ( 589年 - 755年 )、宋元至明前

期 (960年 - 1450年 ) ,则基本可以断言 ,其筑

有城郭的州 (郡 )县城在全部州县治所城市中

不会超过 50% ,或可称之为“非筑城时代 ”。虽

然“筑城时代 ”占据了 1500余年 ,而“非筑城时

代 ”只有 600多年 ,但这已足以说明 :以“城墙

内的城市 ”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 ,至

少是不完全准确的 ,它既不能适用于所有历史

时段 ,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治所城市。

三、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

将中国古代城市概括为“城墙内的城市 ”

的观点 ,不仅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大部分时

段里、大多数城市都有城垣所环绕 ,而且认为几

乎全部的城市人口都集中在城里 ,绝大部分城

区都包括在城墙围绕的范围内 ;只是到了晚唐

特别是南宋以后 ,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 ,人口增

加 ,城市管理也开始放松 ,许多城市才在城门口

形成附郭的街区 ;而“出于对附郭安全的关心 ,

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构筑了新的城墙 ”,从

而又把附郭街区围进城里 �νξ 。换言之 ,“城墙内

的城市 ”,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城市人口、街区都

应当包括在城墙之内 ,城外附郭部分即使形成

居住和商业街区 ,也较晚 ,且规模不大 ,不影响

对中国古代城市特征的概括。

我们认为 ,这一认识同样至少是不全面的 ,

也是不准确的。

早在汉代 ,就有不少城市在城下形成了居

住街区。东汉时洛阳城上西门与津城门外都有

居民 ,很可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街区 �νψ。《续汉

书·五行志二 ·灾火 》记光武帝建武中 ,“潞县

火 ,灾起城中 ,飞出城外 ,杀人。”显然 ,城外的

街区当与城内紧密相连 ,否则大火无以延烧。

汉宜城县治在今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之“金

城 ”内 ;先秦时楚国所筑之大城至汉时已废弃 ,

然大城内仍有居民住宅 ,且形成街区 ,然则 ,大

城遗址中的居住街区实际上就处于汉宜城县城

(金城 )之外 ,也是城外的街区 �νζ 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 ,各地遍布城壁坞堡 ,著籍

户口多居于城壁之内 ,但也有不少城市的城下

存在居民、商业区。南朝萧梁天监初 (502年 ) ,

曹景宗为郢州刺史 ,“鬻货聚敛。于城南起宅 ,

长堤以东 ,夏口以北 ,开街列门 ,东西数里。”�ν{

郢州城下的街区 ,在长堤以东、夏口 (夏水入江

之口 )以北 ,显然靠近码头 ,属河街性质。南北

朝后期所筑城郭多属戍城 ,规模很小 ,城内除官

署外 ,大抵就是以军兵及其家属为主体的所谓

“城民 ”�ν|
,普通民众大多居于城外 ,形成附郭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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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。只有在少数情况下 ,地方长吏才会考虑附

郭居民的安全而另立土垣以为保护。如北周丰

州 (唐均州 )刺史令狐整在移治延岑城、营筑新

州城时 ,曾因“丰州旧治 ,不居人民 ”而广事抚

纳 ,并在治城外另立罗城 ,作为民、吏之居所 �ν}
;

西魏末年营建安州时 ,曾“迁江夏民二千余户

以实安州 ”,其中也当有部分民户居于州城之

外 �ν∼ 。

唐前中期 ,在许多沿用旧城垣的州县治所

城市里 ,也有部分居民附郭居住。如江南东道

的睦州城濒临新安江 ,“江皋硗确 ,崎岖不平 ,

展拓无地 ,置州筑城 ,东西南北 ,纵横才百余步。

城内惟有仓库、刺史宅、曹司官宇 ,自司马以下

及百姓 ,并沿江居住 ,城内更无营立之所。”�ου 睦

州城的主要居住街区 ,显然是在城外沿江地带。

这些附郭的城下街区 ,大抵皆存在规模不等的

商业活动。早在唐前中期 ,襄州城外东北面、汉

水岸边的大堤上即酒楼林立、车马驰突、伎乐繁

盛 ,显然是以码头、渡口为中心形成的市场 �οϖ ;

夔州西市“俯临江岸 ,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

图 ”,亦在城外无疑 �οω。以情理论 ,在以舟船为

主要交通工具的南方城市 ,竹木、米粮之类大宗

商品的贸易地点当以码头、渡口为便 ,而不太可

能位于城中 ,更不太可能居于封闭的市坊里。

晚唐五代文献中所见许多南方城市在城外码

头、桥渡的“鱼市 ”、“桥市 ”,虽然见于文献记载

的时间较晚 ,但其渊源当甚早 ,很可能早在唐前

期即已存在 �οξ 。在一些北方城市的城门外 ,特

别是交通要道所经的城门外 ,也很可能形成市

场。《通典 》卷 7《食货七 ·天下盛衰户口 》记

开元中之太平景象云 :“东至宋汴 ,西至岐州 ,

夹路列店肆待客 ,酒馔丰溢。每店皆有驴赁客

乘 ,倏忽数十里 ,谓之驿驴。南诣荆、襄 ,北至太

原、范阳 ,西至蜀川、凉府 ,皆有店肆 ,以供商

旅。”�οψ这些店肆虽然“夹路 ”而列 ,但必以城门

外的通途两旁最为集中 ,从而形成店肆密集的

附郭商业区。“因为城门沟通城市与腹地扇形

区域间来来往往的全部交通 ,所以紧靠城门外

的地区是为乡村居民服务的集市和商业最有利

的地方。客栈和迎合客商需要的其它服务设施

设置在通远距离商路的几座特定的城门之

外。”�οζ

附郭街区的发展 ,至晚唐五代以至于宋元 ,

更趋于普遍。宋哲宗元祐七年 (1092年 ) ,苏轼

在《乞罢宿州修城状 》中说 :“宿州自唐以来 ,罗

城狭小 ,居民多在城外。本朝承平百余年 ,人户

安堵 ,不以城小为病。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、散

在城外、谓之草市者甚众 ,岂可一一展筑外

城 ?”�ο{照苏轼所说 ,则象宿州这样居民多在城

外的治所城市相当普遍 ,而且这种情况由来已

久。关于此点 ,论者已多 �ο|
,兹不再赘。

在基本上可称为“筑城时代 ”的明清时期 ,

附郭街区的发展也相当普遍。在明清时期汉水

下游地区的 12座治所城市中 ,均存在着规模不

等的城外街区 ,其中在明后期至清代的大部分

时间里 ,汉阳府城、沔阳州城、随州城、京山县

城、天门 (景陵 )县城的城外街区在面积与人口

方面 ,基本上可以肯定比其城内还要大一些、多

一些 ;安陆府城城外街区的规模大致接近城内 ,

在清后期可能也超过城内 ;而德安府城、荆门州

城及潜江、汉川、应城、云梦等 4个县城的城外

街区则比较小 �ο} 。鄂西北山区郧阳府属的 7座

治所城市 ,至迟到明后期嘉靖万历年间 ,也都已

形成了城外街区 �ο∼ 。显然 ,无论其规模如何 ,大

部分治所城市都存在着附郭街区。

对于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,一般均将其

归因于城市居民数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。但

是 ,“在许多 (如果不说大多数的话 )出入最频

繁的城门外的附郭 ,早在城内空间全部变成建

成区之前就发展了起来 ”�πυ 。实际上 ,城外街区

的发展 ,与其说是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的

发展、人口的增加而引发的对城垣的突破 ,毋宁

说是一种原始的趋向 :城外街区较之于城内 ,更

便于体现城市的另一方面 (也是必要的方面 )

功能 :生产 (手工业生产 )与交流 (包括物资、人

力乃至文化交流 )功能 ,具备实现这些功能更

有利的条件。正因为此 ,即使城内还有大片的

空地 ,人们依然还是会选择城外建立自己的商

铺、作坊及住宅 ,只是在动乱开始时 ,才会被迫

搬进城内 ,或避往乡下 (又以后者为主 )。《资

治通鉴 》胡三省注尝释“草市 ”云 :“时天下兵

争 ,凡民居在城外 ,率居草屋以成市里 ,以其价

·21·



廉功省 ,猝遇兵火 ,不至甚伤财以害其生也。”�πϖ

胡三省释“草市 ”为“草屋所聚而成之市里 ”,未

必确当 ,然其谓城外 (城郭下 )之居住成本低

廉 ,当是事实。因此 ,我们认为 ,附郭街区及其

商业活动的发展 ,也很可能是一种“原始的倾

向 ”,因为它比较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 ,居住成

本也较为低廉 (相对于城内而言 )。

这里涉及城内与城外街区的功能分野。

《说文 》云 :“城 ,以盛民也。”这一解释在诸多地

方志所见的“筑城记 ”中多次被重复。然而 ,对

于大多数发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

说 ,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“盛官 ”———诸色官署

公廨、营房及官员、士绅 (官员侯选人 )、衙吏住

宅与园囿占据了城内最优越、最重要的位置 ,并

构成城内街区的主体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,城

内并不是最佳的居住选择 ,因为它所提供的谋

生机会较少 ,而生活费用 (以住宅支出为主体 )

又较高。城外则不然 ,相对低廉的地价、便利的

交通、较低的捐税以及与乡村的广泛联系 ,都提

供了更多的谋生机会。因此 ,如果存在选择可

能的话 ,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最佳选择显然是在

城外。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内与城外的功能分

野 :城内主要是行政、文教与士绅住宅区 ,而城

外则是商业、手工业与普通民众聚居区。当然 ,

这种分野仅是就宏观方面而言的 ,它既时常被

频繁发生的社会动乱所打破 (值得注意的是战

乱发生时 ,普通民众大量涌入城内 ,而部分士绅

则避到乡下 ) ,又以较为发展的城外街区为前

提 ;而且即便在平常状态下 ,城内也不同程度地

存在着服务于官吏士绅的各种店铺及店铺主与

贫民的住宅。由此 ,我们注意到城内零售店铺

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内的官吏、士绅及

其它诸色人等 ,而城外零售店铺则面向乡村 ,批

发商业则主要面向远距离贸易。这种服务对象

的不同揭示了城内商业与城外商业的不同功

用 :前者是城市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 ,而后者则

主要是乡村生活与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部分。

需要说明的是 :城外附郭街区发展到一定

规模后 ,确有一些重要城市 ,主要“出于对附郭

安全的关心 ”,构筑了新城墙 ,从而将原先的附

郭街区包括在城墙之内。但是 ,这种情况并不

普遍。晚唐五代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或扩修

罗城 ,的确将大部分原来的附郭街区围进了罗

城 ,但罗城的修筑主要集中在州、府治所城市 ,

而且不少城市很快又在罗城之外形成了新的附

郭街区 �πω。明清时期扩建城郭以包括附郭街区

的例证 ,在章生道所列的 20个主要首府城市

中 ,也只有北京、广州、兰州、济南 4例 ;所举的

另两个例证大同府城与汾州府城则都是北方城

市 �πξ 。在我们研究的汉水流域 59 座明清州

(府 )县治所城市中 ,虽然均普遍存在附郭街

区 ,但并无一例曾增筑城墙以包围附郭街区。

据上所论 ,我们认为 :在州县治所城市筑有

城墙的情况下 ,城下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,乃

是一种“原始的趋向 ”,是城市发展的必然。事

实上 ,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 ,都普遍形

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 ,有些城市城下街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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